「珍惜能源．摯愛地球」－能源教育攝影比賽須知
一、活動目的：
為落實經濟部能源政策，積極宣導有效使用能源與節約能源，及認識再生能源的開發趨勢，並期盼透過本活動使能源教育扎根校園，鼓勵教職員從生活中挖掘與能源相關的議題融入教學與生活中，將珍惜能源，愛護地球的意識傳達出去，進而培養師生、學校、社區良好的節能習慣，建立『珍惜能源，摯愛地球』的新世代。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二）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協辦單位：各縣市教育局（處）及所屬學校
三、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頒發獎金10,000元/1名，獎狀乙幀。
（二）『第二名』頒發獎金8,000元/1名，獎狀乙幀。
（三）『第三名』頒發獎金5,000元/1名，獎狀乙幀。
（四）『佳  作』頒發獎金3,000元/10名，獎狀乙幀。
四、參加對象：
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之教職員（報名表如附表）。
五、作品格式：
（一）攝影主題：與節約能源、綠色科技等相關題材為主。
（二）傳統相機（135mm以上正負片）或數位相機（解析度應在300dpi以上之JPG或TIFF檔，不得數位格放）拍攝之作品。
（三）參賽作品每人以1主題為限，可為連作且不超過5張照片。
（四）參賽作品不得做任何影像合成、後製、彩繪、裝裱、護褙、加色等處理。
（五）初選送件：以5×7吋彩色、黑白照片或數位輸出均可參賽，附底片或電子檔（解析度應在300dpi以上之JPG或TIFF檔），未附底片或電子檔及重複送件者不予評審。
六、活動時間：即日起至97年7月31日止（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七、收件方式：
（一）請將「報名表」及「作品稿件」掛號郵寄至：106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技職中心能源教育推廣小組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珍惜能源．摯愛地球』－能源教育攝影比賽」。
（二）活動辦法及報名表可影印使用，或至能源教育資訊網下載（網址：http://energy.ie.ntnu.edu.tw/）。
八、評選辦法： 

（一）評選標準：
1.主題內容（佔30％）：參賽作品內容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
2.攝影理念（佔30％）：參賽作品主題的理念說明及作品如何進行相關課程宣導與融入的說明（限500字內）。
3.構圖創意（佔20％）：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4.攝影技巧（佔20％）：參賽作品攝影技巧、光影、取景與影像品質等優劣評分。
（二）評審程序：本次攝影比賽之評選作業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進行，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予以評選。
1.初審：由評選委員依受理作品評選出前35件作品進入複審。
2.複審：由評審委員依通過初審之35件作品，評選出前3名及10名佳作作品（不得重複獲獎），並予以公開表揚及獎勵。
九、結果公佈及表揚：
（一）得獎名單將於97年8月30日前公佈於「能源教育資訊網」及國語日報，並個別通知得獎人。
（二）得獎作品預定於「全國能源教育週」（97年9月22～28日）由經濟部能源局長官頒發獎狀及獎金（詳細活動流程另案辦理）。
十、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恕不退件，請自行留底。
（二）凡參加比賽者，視同接受本須知之各項規定。
（三）參賽作品規格不符或資料不全，恕難進行評審流程；若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參選者對評審委員所作之決議，不得有異議。
（四）參賽作品以未曾參加其他比賽獲獎或公開發表（含網路發表）為限，如經發現有抄襲、冒名頂替、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時，即取消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金，其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承擔。
（五）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公開出版、發行（售）、推廣（如網站、光碟、有聲出版、書報雜誌…等）、保存及轉載權利，將不另支付作者酬勞及版稅。
（六）得獎獎金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稅（外國國籍者扣20％，中華民國國籍者扣15％）。
十一、活動洽詢專線：02-23569763分機20~22。
十二、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執行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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